关于签订《出租房屋治安责任保证书》和
填写《暂住人口登记表》实施方案
根据泰安市高新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、泰安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《关于开展流动人口（暂住人口）、出租房屋调查、登记工作的通知》要求和泰安市高新区关于加强流动人口出租房屋治安管理会议精神，为做好我院流动人口（暂住人口）、出租房屋调查、登记工作，并使该项工作能够顺利进行，特制定如下实施方案：
一、指导思想

通过签订“治安责任书”和加强校内流动人口、暂住人口（包含居住3日以上人员和在校居住的工作、学习的教师、学生）登记、管理，确保我校的治安稳定。
二、编制原则

“谁使用、谁管理、谁主管、谁负责”。层层签订责任书、
各负其责、各司其职。

三、实施步骤及时间要求

1、2012年5月10日前，学校（山东财政学院东方学院）与派出所签订《出租房屋治安责任保证书》（一式三份）。

2、2012年5月12日前，校园管理中心代表学校与校内管理部门签订《出租房屋治安责任保证书》（一式三份）。

3、2012年5月15日前，学校各使用管理部门与承租人签订《出租房屋治安责任保证书》。完成《暂住人口登记表》（教师）、《暂住人口登记表》（学生）、《暂住人口登记表》（经营业户、流动人口）的建档、登记工作。教师登记表由组织人事处负责，学生登记表由学生工作处负责，经营业户、流动人口登记表由后勤管理处和校园管理中心负责。登记完成后的相关材料原件两份报保卫科（一份留档、一份交派出所）。
    以后各使用管理部门随时做好外来暂住人口的变更登记、管理工作，同时将变动情况每月5日之前报保卫科，保卫科每月10日之前向龙泉派出所汇报一次外来人口登记、管理情况。
四、具体操作
由保卫科负责《出租房屋治安责任保证书》、《暂住人口登记表》（教师）、《暂住人口登记表》（学生）、《暂住人口登记表》（经营业户、流动人口）的制定、发放和协调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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